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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681� � � � � � � � � � �证券简称：百川能源 公告编号：2025-028

百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145元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5/5/26 － 2025/5/27 2025/5/27

● 差异化分红送转： 否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5年5月13日的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4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

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时的公司总股本1,340,854,810股为基数， 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145元

（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194,423,947.45元（含税）。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5/5/26 － 2025/5/27 2025/5/27

四、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除公司自行发放对象外， 公司其余股东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

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

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

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自行发放对象

公司股东王东海、王东江、王东水、廊坊百川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荆州贤达实业有限公司所持公司部

分股份的现金红利由公司自行派发。

3.扣税说明

①对于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个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

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和《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

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的有关规定，个人（包括证券投资基金）从公开发行和

转让市场取得的公司股票，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

红利人民币0.145元；对个人持股1年以内（含1年）的，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

利人民币0.145元，待个人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实际应纳税额，由证券

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

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股东的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

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

负为10%。 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②对于持有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个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税负为10%，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

人民币0.1305元。

③对于持有本公司股票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 ） 股东， 由本公司根据国家税务总局于

2009年1月23日颁布的《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

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按照10%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扣税后实际派发现

金红利为每股0.1305元。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

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④对于通过沪股通投资本公司A股股票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其股息红利将由公

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

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有关规定，公司

按照10%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扣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0.1305元。 对于香港联交所投资者中属

于其他国家税收居民且其所在国与中国签订的税收协定规定股息红利所得税率低于10%的， 企业或个

人可以自行或委托代扣代缴义务人，向本公司主管税务机关提出享受税收协定待遇的申请，主管税务机

关审核后，应按已征税款和根据税收协定税率计算的应纳税款的差额予以退税。

⑤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由纳税人按税法规定自行判断

是否应在当地缴纳企业所得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0.145元（含税）。

五、有关咨询办法

如对本次权益分派相关事项有疑问，请通过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10-85670030

特此公告。

百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0日

证券代码：600143� � � � � � � �证券简称：金发科技 公告编号：2025-052

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2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广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学城科丰路33号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行政大楼101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720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874,460,895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3.9645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董事长陈平绪先生主持本次会议。 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

议事规则》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1人，出席11人；

2、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5人；

3、董事会秘书戴耀珊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均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69,827,312 99.4701 4,143,283 0.4738 490,300 0.0561

2、议案名称：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69,719,112 99.4577 4,204,483 0.4808 537,300 0.0615

3、议案名称：《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69,790,412 99.4659 4,108,983 0.4698 561,500 0.0643

4、议案名称：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65,906,552 99.0217 8,035,543 0.9189 518,800 0.0594

5、议案名称：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66,992,612 99.1459 7,096,383 0.8115 371,900 0.0426

6、议案名称：关于续聘2025年度财务报告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69,379,392 99.4188 4,478,684 0.5121 602,819 0.0691

7、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50,496,975 97.2595 23,448,904 2.6815 515,016 0.0590

8、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期货和衍生品业务额度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68,458,996 99.3136 5,299,383 0.6060 702,516 0.0804

9、议案名称：关于确认公司董事、监事2024年度薪酬及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62,149,135 98.5920 11,718,343 1.3400 593,417 0.068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2024年度利润分

配方案

142,382,246 95.0162 7,096,383 4.7356 371,900 0.2482

6

关于续聘2025年

度财务报告和内

部控制审计机构

的议案

144,769,026 96.6089 4,478,684 2.9888 602,819 0.4023

7

关于2025年度为

子公司提供担保

额度预计的议案

125,886,609 84.0081 23,448,904 15.6482 515,016 0.3437

8

关于2025年度期

货和衍生品业务

额度预计的议案

143,848,630 95.9948 5,299,383 3.5364 702,516 0.4688

9

关于确认公司董

事、 监事2024年

度薪酬及2025年

度薪酬方案的议

案

137,538,769 91.7840 11,718,343 7.8200 593,417 0.396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7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

2、本次会议还听取了《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广东南国德赛律师事务所

律师：黄永新、马伊娜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的资格，以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600232� � � � � � � �证券简称：金鹰股份 公告编号：2025-016

浙江金鹰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05月2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舟山市定海区小沙街道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63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84,056,951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0.4654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傅国定先生主持，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召集和召开符合

《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5人；

3、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其他全部高管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3,912,851 99.9217 135,300 0.0735 8,800 0.0048

2、议案名称：《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3,914,551 99.9226 135,300 0.0735 7,100 0.0039

3、议案名称：《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3,914,551 99.9226 135,300 0.0735 7,100 0.0039

4、议案名称：《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3,914,551 99.9226 135,300 0.0735 7,100 0.0039

5、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3,950,951 99.9424 98,800 0.0536 7,200 0.0040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董事、监事及高管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3,914,551 99.9226 135,300 0.0735 7,100 0.0039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3,951,051 99.9424 98,800 0.0536 7,100 0.0040

8、议案名称：《关于向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3,914,451 99.9225 135,300 0.0735 7,200 0.0040

9、议案名称：《关于补选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3,914,551 99.9226 135,300 0.0735 7,100 0.0039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

报告》

639,400 81.6081 135,300 17.2686 8,800 1.1233

2

《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

报告》

641,100 81.8251 135,300 17.2686 7,100 0.9063

3

《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

告》

641,100 81.8251 135,300 17.2686 7,100 0.9063

4

《2024 年 年 度 报 告 》

（全文及摘要）

641,100 81.8251 135,300 17.2686 7,100 0.9063

5

《公司2024年年度利润

分配预案》

677,500 86.4709 98,800 12.6100 7,200 0.9191

6

《关于公司 2024年董

事、 监事及高管薪酬的

议案》

641,100 81.8251 135,300 17.2686 7,100 0.9063

7

《关于公司续聘会计师

事务所的议案》

677,600 86.4837 98,800 12.6100 7,100 0.9063

8

《关于向控股子公司提

供担保的议案》

641,000 81.8123 135,300 17.2686 7,200 0.9191

9

《关于补选公司独立董

事的议案》

641,100 81.8251 135,300 17.2686 7,100 0.9063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审议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并对中小投资者进

行了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

律师：苏致富、王慈航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浙江金鹰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参加本次股东大会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

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治理准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表决结果为

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浙江金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中策橡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

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策橡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

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并在主板上市（以下简称

“本次发行” ） 的申请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审核委员会

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

许可〔2025〕355号）。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

简称“网下发行” ）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

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

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人（主承

销商）” ）担任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 发行人和保

荐人（主承销商）将通过网下初步询价直接确定发行价格，

网下不再进行累计投标询价。

本次拟公开发行新股8,744.8560万股， 占发行后发行

人总股本的10.00%。 本次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6,121.4060

万股，占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0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

为2,623.4500万股，占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30.00%。 网上

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为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和本次发行的相

关安排，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

上路演，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1、网上路演时间：2025年5月22日（T-1日，周四）

14:00-17:00

2、网上路演网址：

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网：https://roadshow.cnstock.

com

3、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人（主承销

商）相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中策橡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主板上市招股意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中策橡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5月21日

安徽古麒绒材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

特别提示

安徽古麒绒材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古麒绒材”或

“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５

，

０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

下简称“深交所”）上市审核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

２０２５

］

３９７

号）。 本次

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

下发行”）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或非限售存

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

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人（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国信证券”或“保荐人（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

行股份数量为

５

，

０００

万股，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１２．０８

元

／

股。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３

，

０００

万股，占本次发

行数量的

６０％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２

，

００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

数量的

４０％

。

根据 《安徽古麒绒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在主板上市发行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

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７

，

３４８．６７２４０

倍，高于

１００

倍，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公

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４０％

（

２

，

０００

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

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１

，

００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

２０．００％

；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４

，

００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

８０．００％

。 回

拨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

０．０２７２１５８００２％

。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

２０２５

年

５

月

２１

日（

Ｔ＋２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具体内容如下：

１

、网下投资者应根据本公告，于

２０２５

年

５

月

２１

日（

Ｔ＋２

日）

１６

：

００

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初步配售数量，及时足额

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认购资金应该在规定时间内足额到账，未在规定时间内

或未按要求足额缴纳认购资金的，该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

无效。 多只新股同日发行时出现前述情形的，该配售对象全

部无效。 不同配售对象共用银行账户的，若认购资金不足，共

用银行账户的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 网下投资者如同

日获配多只新股，请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人（主承销商）包

销。

２

、本次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

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

１０％

（向上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

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６

个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

获配的股票中，

９０％

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

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

１０％

的股份限售期为

６

个月，限

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

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限售期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

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３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

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时，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

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

信息披露。

４

、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未足额申

购以及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款

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人（主承销商）将

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下投资者或其管理的配

售对象在证券交易所各市场板块相关项目的违规次数合并

计算。 配售对象被列入限制名单期间，该配售对象不得参与

证券交易所各市场板块相关项目的网下询价和配售业务。 网

下投资者被列入限制名单期间，其所管理的配售对象均不得

参与证券交易所各市场板块相关项目的网下询价和配售业

务。

５

、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参与网下申购的网下投资

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２２８

号〕）、

《深圳证券交易所首次公开发行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

则（

２０２５

年修订）》（深证上〔

２０２５

〕

２６７

号）、《深圳市场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网下发行实施细则（

２０２５

年修订》（深证上〔

２０２５

〕

２２４

号）、《首次公开发行证券承销业务规则》（中证协发〔

２０２３

〕

１８

号）、《首次公开发行证券网下投资者管理规则》（中证协发

〔

２０２５

〕

５７

号）等相关规定，保荐人（主承销商）对参与网下申

购的投资者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 依据深交所网下发行电

子平台最终收到的有效申购结果，保荐人（主承销商）做出如

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

２０２５

年

５

月

１９

日（

Ｔ

日）结束。

经核查确认，《发行公告》 中披露的

４７３

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

５

，

９７１

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全部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进行

了网下申购，有效申购数量为

８

，

５５２

，

６７０

万股。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安徽古麒绒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在主板上市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以下简称 “《初步询价及

推介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和计算方法，发行人和

保荐人（主承销商）对网下发行股份进行了初步配售，各类网

下投资者有效申购及初步配售情况如下表：

配售对象类别

有效申购

股数（万股）

占总有效申购

数量比例

初步配售股数

（股）

占网下最终

发行量的比例

各类投资者

配售比例

Ａ

类投资者

５

，

９０２

，

１２０ ６９．０１％ ７

，

００１

，

３３８ ７０．０１％ ０．０１１８６２４１％

Ｂ

类投资者

２

，

６５０

，

５５０ ３０．９９％ ２

，

９９８

，

６６２ ２９．９９％ ０．０１１３１３３６％

总计

８

，

５５２

，

６７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

注：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

造成。

其中，余股

１

，

４９５

股按照《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的网

下配售原则配售给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管理的

配售对象“东方红启恒三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以上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公布

的配售原则。 最终各配售对象获配情况详见“附表：网下投资

者初步配售明细表”。

二、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如有

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

式如下：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２２９４００５２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安徽古麒绒材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５

年

５

月

２１

日

安徽古麒绒材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特别提示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

２０２５

年

５

月

２１

日（

Ｔ＋２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１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安徽古麒绒材

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网上摇号中

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２０２５

年

５

月

２１

日（

Ｔ＋２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

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

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

定。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人 （主承销商）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信证券”、“保荐人（主

承销商）”）包销。

２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

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时，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

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

信息披露。

３

、网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签后未足额

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

日起

６

个月（按

１８０

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

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放弃

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

换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４

、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

网上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根据《安徽古麒绒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在主板上市发行公告》，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于

２０２５

年

５

月

２０

日（

Ｔ＋１

日）上午在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

５０４５

号深

业中心

３１１

室主持了安徽古麒绒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中签摇号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在深圳市罗湖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并公证。 现将中签结

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

４

”位数

７５３４

，

２５３４

末“

５

”位数

４２６０１

，

０２６０１

，

２２６０１

，

６２６０１

，

８２６０１

，

２７９８６

，

７７９８６

末“

６

”位数

５５７７６６

，

０５７７６６

末“

７

”位数

０６０８８７１

末“

８

”位数

１３６２８６１５

，

３３６２８６１５

，

５３６２８６１５

，

７３６２８６１５

，

９３６２８６１５

末“

９

”位数

１５１７４６３６５

凡参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申购安徽古麒绒材股份有限

公司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

则为中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

８０

，

０００

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

认购

５００

股安徽古麒绒材股份有限公司

Ａ

股股票。

发行人：安徽古麒绒材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５

年

５

月

２１

日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